
财通资管鸿运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10月1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财通资管鸿运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财通资管鸿运中短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6799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01月2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财通资管鸿运中短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财通资管鸿运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

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2年10月14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2年度的第3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财通资管鸿运中短债债

券A

财通资管鸿运中短债债

券C

财通资管鸿运中短债债

券E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6799 006800 008922

截止基准日

下属分级基

金的相关指

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

净值（单位:元）

1.1293 1.1123 1.0663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

分配利润（单位:元）

524,413,962.91 180,245,515.23 157,709,455.03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单位:元

/10份基金份额）

0.05 0.05 0.05

注：本基金A类份额每10份基金份额发放红利0.05元人民币；本基金C类份额每10份基金份额发放红利

0.05元人民币；本基金E类份额每10份基金份额发放红利0.05元人民币。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2年10月19日

除息日 2022年10月19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年10月21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由红利转得的基金份额将以2022年10月

19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 本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

得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2022年10月21日起投资者

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查询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2002]128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

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

利所折算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等红利再投资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

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

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2022年10月19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

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

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建议基金份额持有人在修改分红方式后，在T+2日（申请修改分红方式之日为T日）后（含T+2日）

向销售网点或本公司确认分红方式的修改是否成功。

（5）投资者欲了解有关分红的情况，可到办理业务的当地销售网点查询，也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

站（www.ctzg.com）查阅《财通资管鸿运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财通资管鸿运中短债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资料。投资者亦可拨打本基金管理人的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 95336

垂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

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预示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

的业绩并不构成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特此公告。

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18日

股票代码：000999� � � � � � � �股票简称：华润三九 编号：2022—067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现场会议于2022年10月17日下午14:30在公司综合办公中心105会议室召开。同时，本次股东大

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10月17日上午9:15—9:25、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10月17日9：15至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163

代表股份数（股） 703,720,445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1.2018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6

代表股份数（股） 625,599,603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3.2976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157

代表股份数（股） 78,120,842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9042

3、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162

代表股份数（股） 81,150,813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2108

3、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邱华伟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4、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 表决方式：现场书面表决及网络投票

（二） 表决结果

1、关于补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选举于舒天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697,858,9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71％；反

对5,861,4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2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75,289,3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7771％；反对5,

861,44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229％；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677,817,8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192％；反

对25,902,5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80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55,248,2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0810％；反对

25,902,5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919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麦淑芝律师、李方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十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552� � �证券简称：凯盛科技 公告编号：2022-057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10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蚌埠市黄山大道8009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42,649,44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1.765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记名式投票表决方式结合网络投票方式举行，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

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夏宁先生主

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董事解长青先生、独立董事张林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1、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2,645,648 99.9984 100 0.0000 3,700 0.0016

2、议案名称：关于与中国建材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2,645,648 99.9984 100 0.0000 3,700 0.001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888,850 99.5743 100 0.0112 3,700 0.4145

2

关于与中国建材财务公司签

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

易

888,850 99.5743 100 0.0112 3,700 0.414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2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

院集团有限公司按规定回避了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天衍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汪大联 姜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股东大会的提案，以及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300922� � � � � � �证券简称：天秦装备 公告编号：2022-100

秦皇岛天秦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0月17日（星期一）14:5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10月17日，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10月17日9:15-9:25，9:

30-11:30，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10月17日9：15至15:00任意时

间。

2.会议召开地点：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雪山路3号秦皇岛天秦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

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宋金锁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26人， 代表股份74,140,90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2804％。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计18人， 代表股份64,059,77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51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8人，代表股份10,081,1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288％。

2.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计14人，代表股份1,576,0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5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计10人，代表股份1,151,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4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计4人，代表股份424,9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10％。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减少董事会成员人数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4,126,7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8％；反对14,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561,8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990％；反对

14,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01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的王雪莲律师、吴一帆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审议的议

案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秦皇岛天秦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秦皇岛天秦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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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部分股份继续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31日披露了《关于股东部分股

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9），公司股东四川盛邦创恒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四川盛邦” ）持有的公司83,848,000股股份被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司法冻结，冻结期限为

2020年8月26日至2022年8月25日。

近日，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获悉，四川盛邦的上述股份

被继续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继续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东股份继续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涉及

股份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到期日

冻结申请

人

四川盛邦 是

7,284.80

万股

62.88% 11.74% 2020年8月26日

2024年8月

25日

武汉市公

安局江岸

分局

1,100万股 9.50% 1.77% 2020年8月26日

2024年8月

22日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和轮候冻结的情况

（一）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冻结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四川盛邦 115,848,000 18.67% 83,848,000 72.38% 13.51%

青岛丰启环保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40,000,000 6.45% 13,000,000 32.50% 2.09%

合计 155,848,000 25.11% 96,848,000 62.14% 15.61%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轮候冻结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轮候冻结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委托日期 轮候期限 轮候机关

1 四川盛邦 83,848,000 72.38% 13.51% 2021-1-26 24个月

武汉市公安

局江岸区分

局

2 四川盛邦 20,000,000 17.26% 3.22% 2022-6-6 36个月

龙口市人民

法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四川盛邦通过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份32,000,000股，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83,848,000股,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15,848,000

股。 本次继续冻结股份为四川盛邦普通证券账户中的83,848,000股（其中52,000,000股为已质押股

份司法再冻结），占公司总股本的13.51%。

三、其他说明

1、 此次司法冻结原因为四川盛邦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关于民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兑付逾期相关事

项，司法冻结执行人为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分局。 截至目前，相关事项正在调查过程中。

2、四川盛邦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3、四川盛邦本次股份被司法冻结事项未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相关案件尚

在调查过程中，本次四川盛邦股份继续被冻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

上述事项的进展，并督促相关股东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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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2年10月17日（周一）（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2年10月17日9:15—15:00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10月17日上午9:15-9:

25，9:30—11:30，下午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10月17日上午9:15—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3号怡亚通供应链整合物流中心1栋1楼0116

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

权。

5、参加股东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同一股东账

户通过以上两种方式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

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6、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陈伟民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1人，代表股东1名，代表可行使

表决权的股份85,760,317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302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为27人，代表有效

表决权的股份400,914,32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5.4375%。

2、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合计28名，代表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486,674,637股,占公司股本

总额的18.739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26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2,460,619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的0.4798%。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会议采取了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

下：

1、逐项表决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01、选举周国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的选举票数为：485,983,543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

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9.8580%；获得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选举票数：11,769,525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4.4538%。

周国辉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2022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通

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时为止。

1.02、选举陈伟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的选举票数为：485,972,443�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

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9.8557%；获得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选举票数：11,758,425票，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4.3647%。

陈伟民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2022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通

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时为止。

1.03、选举姚飞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的选举票数为：486,212,542�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

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9.9051%；获得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选举票数：11,998,524票，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6.2916%。

姚飞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2022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通过

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时为止。

1.04、选举李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的选举票数为：486,211,542�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

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9.9048%；获得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选举票数：11,997,524票，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6.2835%。

李程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2022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通过

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时为止。

2、逐项表决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2.01、选举邓建新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的选举票数为：486,250,341�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

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9.9128%；获得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选举票数：12,036,323票，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6.5949%。

邓建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2022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通过

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时为止。

2.02、选举邱大梁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的选举票数为：486,251,241�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

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9.9130%；获得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选举票数：12,037,223票，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6.6021%。

邱大梁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2022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通过

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时为止。

2.03、选举毕晓婷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的选举票数为：486,250,341�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

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9.9128%；获得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选举票数：12,036,323票，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6.5949%。

毕晓婷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2022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通过

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时为止。

3、逐项表决通过《关于推选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3.01、选举林善贤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的选举票数为：486,310,741�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

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9.9252%；获得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选举票数：12,096,723票，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7.0796%。

林善贤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任期自公司2022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

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监事会届满时为止。

3.02、选举张洪绪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的选举票数为：486,011,24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

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9.8637%；获得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选举票数：11,797,222票，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4.6761%。

张洪绪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任期自公司2022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

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监事会届满时为止。

4、通过《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薪酬及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486,521,5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9.9685%；反对153,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3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07,51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98.7713％；反对153,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1.22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通过《关于公司办理应收账款无追索权保理业务的议案》

同意486,397,2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9.9430%；反对277,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5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183,21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97.7738％；反对277,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2.226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怡明科技有限公司向Netgear� Asia� Pte.Limited.申请开

立保函的议案》

同意475,758,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7.7570%；反对10,916,

2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2.24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00%。

7、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信诚电器有限公司向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山

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和浙江百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475,758,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7.7570%；反对10,916,

2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2.24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00%。

8、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设立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并由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临港供应链有限公司提供相关增信措施的议案》

同意486,097,7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9.8815%；反对576,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11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00%。

9、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476,057,9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7.8185%；反对10,616,

7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2.18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00%。

10、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476,055,2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7.8180%；反对10,619,

4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2.18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00%。

11、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同意476,055,2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7.8180%；反对10,619,

4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2.18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00%。

12、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476,055,2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7.8180%；反对10,619,

4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2.18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00%。

13、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476,055,2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7.8180%；反对10,619,

4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2.18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00%。

14、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476,055,2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7.8180%；反对10,619,

4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2.18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00%。

15、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同意476,055,2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7.8180%；反对10,619,

4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2.18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00%。

16、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476,055,2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7.8180%；反对10,619,

4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2.18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00%。

17、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证券投资及衍生品交易内控制度〉的议案》

同意476,055,2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7.8180%；反对10,619,

4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2.18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00%。

18、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476,055,2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7.8180%；反对10,619,

4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2.18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署的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十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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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

10月10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22年10月17日以书面传签的形式召开。 公司应参加会议的董

事7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7人。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会议就以下事项决议如下：

一、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周国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简

历详见附件）

二、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陈伟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任期三年， 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简历详见附件）

三、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邓建新、毕晓婷、周国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邓建新先生为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任期三年，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相关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四、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邱大梁、邓建新、毕晓婷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委员会成员；邱大梁先生为薪酬委员会

召集人，任期三年，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相

关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五、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毕晓婷、邱大梁、陈伟民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毕

晓婷女士为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任期三年，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相关人员简历详见

附件）

六、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周国辉、姚飞、邓建新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周国辉先生为战略委员会主

任委员，任期三年，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相关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七、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周国辉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八、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陈伟民、李程、张冬杰、莫京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相关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九、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莫京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简历详见附件）

十、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磊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三年， 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简历详见附

件）

十一、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常晓艳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任期一致。 （简历详见附件）

十二、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欧君明先生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任期三年，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简历详见

附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0月17日

附件：

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候选人简历：

周国辉，男，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深圳大学电子与计算机专业毕业，英国威尔士大学工商管理学

硕士。 现任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截至目前，周国辉先生持有公司第二大股东深圳市怡亚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与其他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

上通报批评，亦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

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查询核实，周国辉先

生不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候选人简历：

陈伟民，男，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北京大学电子与信息系统专业，学士学位，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金融专业硕士学位，经济师。2004年6月入职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副董事长、副

总经理。

截至目前，陈伟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最近三

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亦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查询核实，陈伟民先生不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

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简历：

1、邓建新，男，1964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专业，学士学位，长江商学院工商管

理专业，硕士学位。 历任深圳蛇口中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经理；深圳天健天健信德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

负责人、合伙人；中国证监会第七届、第八届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委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合伙人；北京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深圳市五岳财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现任深

圳市卓元道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至目前，邓建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最近三

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亦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查询核实，邓建新先生不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

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毕晓婷，女，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专业，本科。 2010年—2013年，任深

圳宝行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秘；现任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毕晓婷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最近三

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亦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查询核实，毕晓婷女士不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

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周国辉，详见前述董事长简历。

第七届董事会薪酬委员会成员简历

1、邱大梁，男，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西北政法学院（现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专业，硕士学位。

1992年-2007年，先后任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深圳市证券管理办公室、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深圳稽查局）。 2008年起，历任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第一、第二届深

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财税金融委员会委员；北川丘处鸡生态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希努

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湖南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现任深圳市时代速信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佳士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邱大梁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最近三

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亦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查询核实，邱大梁先生不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

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邓建新，详见前述审计委员会成员简历。

3、毕晓婷，详见前述审计委员会成员简历。

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简历

1、毕晓婷，详见前述审计委员会成员简历。

2、邱大梁，详见前述薪酬委员会成员简历。

3、陈伟民，详见前述副董事长简历。

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简历

1、周国辉，详见前述董事长简历。

2、姚飞，男，1967年出生，中国国籍，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西方经济学专业，经济学博士学位。 历任

中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兼任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海通昆仑股权投资管

理（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黑龙江龙煤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等职务。 现任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姚飞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除现任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及

第三大股东深圳市投控资本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外， 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最

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亦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查询核实，姚飞先生不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

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邓建新，详见前述审计委员会成员简历。

总经理候选人简历

周国辉，详见前述董事长简历。

副总经理候选人简历

1、陈伟民，详见前述副董事长简历。

2、李程，男，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复旦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MBA）。 历任广东省盐业集团

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广东广盐乳业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深圳市深越联合投资有限公司战

略招商部部长。 现任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李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最近三年内

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亦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查询核实，李程先生不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

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张冬杰，男，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厦门大学金融学专业，经济学硕士研究生。 历任金威啤酒集

团财务管理部总经理、助理总经理；深圳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公司董事、财务总监；深圳市通产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张冬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最近三

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亦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查询核实，张冬杰先生不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

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莫京，男，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中级会计师。 历任职深圳市兴鹏海运实业有

限公司财务主管；金钱饲料（珠海）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深圳市高速公路石油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现任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截至目前，莫京先生持有公司20,000股股票，与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

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最近

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亦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查询核实，莫京先生不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

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财务总监简历

莫京，详见前述副总经理简历。

董事会秘书候选人简历

张磊，男，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武汉大学传播学博士研究生，拥有工学学士学位及工商管理硕士

学位。 曾就职于安莉芳（中国）、创维集团、捷顺科技、前海大营资本、前海汇金所等，分别担任IT�经理、

首席信息官、董秘、总经理、董事长等职位。 现任职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至目前，张磊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最近三年内

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亦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查询核实，张磊先生不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

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通讯方式：

联系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3号怡亚通整合物流中心1栋3楼

联系电话：0755-88393181

传真：0755-88393322-3172

邮箱：002183@eascs.com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常晓艳，女，1980出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 曾任职于深圳市兆富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人事行政部，

大鹏网络有限责任公司综合管理部；2005年6月入职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证券事务总监。

截至目前，常晓艳女士与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经查询核实，常晓艳女士不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通讯方式：

联系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3号怡亚通整合物流中心1栋3楼

联系电话：0755-88393181

传真：0755-88393322-3172

邮箱：002183@eascs.com

审计部负责人简历

欧君明，男，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天津财经学院会计专业毕业，学士学位。 1999年7月至2002年

12月于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任项目经理；2003年1月至2004年6月于TCL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任主管；2004年7月至2006年5月于TCL显示科技（惠州）有限公司任财务副经理；2006年6月入职深

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先后担任公司审计部副经理、审计部负责人、深度业务集群财务副总

监、稽核部负责人。

截至目前，欧君明先生与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经查询核实，欧君明先生不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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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

10月10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22年10月17日以书面传签的形式召开。 应参加会议的监事3

人，实际参加会议的监事3人。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出席会议的

监事讨论后，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最终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张少忠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与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简历

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10月17日

附件：

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简历

张少忠，男，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曾任多家贸易公司总经理，1997年

至今在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物流部主管，总裁办副主任。

现任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截至目前，张少忠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最近三

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亦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查询核实，张少忠先生不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

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中融季季红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2年第一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10月1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融季季红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融季季红定期开放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5713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年03月23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融季季红定

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融季季红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2年10月12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2年度的第一次分红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简称 中融季季红定期开放债券A 中融季季红定期开放债券C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交易代码 005713 005714

截止基准日下属基金份

额类别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基金份额类别

份额净值 （单位： 人民币

元）

1.0686 1.0530

基准日下属基金份额类别

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

币元）

73,179,952.70 10,503.47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

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下

属基金份额类别应分配金

额（单位：人民币元）

- -

本次下属基金份额类别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

份额）

0.20 0.20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2年10月18日

除息日 2022年10月18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年10月19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1、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将按2022年10月18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实施转换。

2、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2022年10月19日

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2022年10月20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3、 选择现金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2022年10月19日自基金托管

账户划出。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国家税收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申请赎回或

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权益登记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入的金额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

定申购或转入的份额。

（3）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4） 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网站 （www.zrfunds.com.cn） 或客户服务电话（400-160-6000、

010-56517299）查询最后一次选择成功的分红方式。 如希望变更分红方式的，请于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

权益登记日）， 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通过各销售机构网点或中融基金直销电子交易平台办理变更手

续。 本次分红方式将以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5）基金分红导致基金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

资收益。 若因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调整至1元附近，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资仍有可能出现

亏损或基金份额净值低于初始面值的情况。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18日

信息披露

2022/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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